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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巴基斯坦老年

保健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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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0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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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巴基斯坦老年保健基金会一贯支持教育，懂得教育具有强大能量，能给社会

带来积极的巨大变化，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之摆脱极端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和自

由主义。只有通过教育，我们的国家才能够不断发展，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更好

的互动。只有全体公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社会才能有所变化。不仅需要提供正

规教育，也需要在宗教学校和其他学校中提供非正规教育和正确的伊斯兰教育。 

 巴基斯坦老年保健基金会定期举办会议，通过广播和电视宣传关于不同保健

专题的非正规教育。我们通过如下方式为青年、妇女和老年人提供获取知识的机

会：在报纸上撰写文章、教授儿童真正的伊斯兰教义、爱、和谐、和平以及尊重

他人；组织医疗营，提供医疗设施、体检、药物和培训；为中小学和大学学生举

办讲座；为贫困儿童、女孩、妇女和老年人提供计算机培训；为医院的辅助医疗

人员提供培训；重点关注青年、女孩和妇女；与政府进行互动，通过不同的部委

实施各种方案；以及动员私营企业投资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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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声明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